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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关于修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决

定》已经2015年4月24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吴爱英

    2015年4月27日

    司法部关于修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的

决定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规范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的决定》（国发[2014]27号），决定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

管理办法》（2002年3月13日司法部令第70号发布，2003年11月30日司法部令第84号、2006年

12月22日司法部令第104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代表处、派驻代表，应当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许可。”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材料之日

起6个月内审查完毕并作出决定，对许可设立的代表处发给执业执照，并对其代表发给执业

证书，同时办理注册手续；对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其理由。”

    三、将第十条修改为：“代表处及其代表每年应当注册一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当自接到注册申请之日起2日内办理注册手续。”

    四、将第十二条修改为：“港澳律师事务所需要变更代表处名称、减少代表的，应当事先

向代表处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和有关

的文件材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核准，并收回不再担任代表的人员的执业

证书。

    代表处合并、分立或者增加新任代表的，应当依照本办法有关代表处设立程序的规定办

理许可手续。”

    五、将第十三条修改为：“代表处的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

厅（局）撤回其执业许可、收回其执业证书，并注销其执业注册：

    （一）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提供的律师执业资格失效的；

    （二）被所属的港澳律师事务所取消代表资格的；

    （三）执业证书或者所在的代表处的执业执照被依法吊销的。”

    六、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代表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

厅（局）撤回其执业许可、收回其执业执照，并注销其执业注册：

    （一）所属的港澳律师事务所已经解散或者被注销的；

    （二）所属的港澳律师事务所申请将其注销的；

    （三）已经丧失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四）执业执照被依法吊销的。”

    七、将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对设在本行政区域

内的代表处进行年度检验后，应当将年度检验情况报司法部。”

    八、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2015年4月30日 星期四

　

·司法部2015年部门预算

·关于开展第五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评选活动的通
知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

·司法部民政部关于表彰第六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的
通知

·司法部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

·司法鉴定技术规范目录（13项）

·司法部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吴爱英：以“四个全面”引领法律服务和保障

·吴爱英：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孟建柱：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更好地融入
社会

·赵大程：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吴爱英：认真履行司法行政戒毒职责 全面做好司法行政戒毒
工作

孟建柱:提高矫正水平 促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

图解：《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

第二期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
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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